




        
万州沙委发〔2022〕5号



中共重庆市万州区沙河 街道工委
重庆市万州区沙河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沙河街道老旧小区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办、站、所、凤仙路社区、申明社区、沙河社区、花青路社区：
    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平安万州建设暨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领导小组社会治安组关于印发全区老旧小区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万州公发〔2021〕86号）以及关于印发《重庆市万州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万州建发〔2020〕1号）要求，为集中解决老旧小区突出治安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特制定《沙河街道老旧小区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现将此方案印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方案执行。

                 中共重庆市万州区沙河街道工委
                 重庆市万州区沙河街道办事处
                 2022年1月12日














沙河街道老旧小区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
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以老旧小区居民需求为导向，认真排查整治各类突出治安问题，积极推动构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安主抓、居民自治、社会协同”的老旧小区治安防控格局，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二、工作目标
此次排查整治工作覆盖全街道现有24个老旧小区，按照每年排查整治总任务1/3的工作目标，逐年分批次推进，三年完成。通过排查整治，努力推进老旧小区人防、物防、技防建设，最大限度压降警情、维护稳定，实现矛盾纠纷及时化解、突出问题得到整治、各类案件明显下降，为助推我区城市品质提升、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老旧小区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的领导，街道成立老旧小区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刘厚荣  党工委书记
副组长：邵  平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刘  宇  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任
何  跃  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成  员：罗育权  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连传燕  党工委委员、组织委员
彭  江  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
丁家福  党工委委员、统战委员、办事处副
主任
         范向斌  党工委委员、人武部部长、办事处副主
任
         牟联平  办事处副主任
巨光英  办事处副主任
        尹率军   申明坝派出所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何跃兼任办公室主任，冉懋渝任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职  责：随时掌握老旧小区突出治安问题的动态，重点人、群体的稳控情况，对因安全生产事故和社会安全稳定等可能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及时研判。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及时赶赴现场，组织实施处置。
四、工作措施
（一）实事求是开展细致排查。精心组织，迅速集中力量按照辖区内老旧小区名册，结合110警情、刑事发案、现场走访等情况，梳理出每个老旧小区的突出治安问题，因情施策制定整治方案，做到“一辖区一策”。一要对每一个老旧小区的110警情、刑事发案情况进行认真梳理，从盗窃案件、侵财案件、刑事案件总量以及矛盾纠纷总量等进行综合考量，列出三年整治名单，突出重点开展整治工作。二要深入走访每个老旧小区的居民群众，并至少在每个老旧小区召开一次居民群众会议，认真听取居民群众的反映和建议，切实掌握第一手资料，使排查的问题更精准、采取的对策更实际，居民群众会议参与人数不得少于30人，并尽可能涵盖各方面人员，确保广泛性。三要积极拜访老旧小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治安积极分子，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共同探讨维护老旧小区正常治安秩序的良药对策，并争取他们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强力推进老旧小区排查整治工作。
（二）突出实效开展矛盾化解。坚持“预防走在排查前，排查走在调解前，调解走在激化前”原则，紧密结合区委政法委、区公安局涉疫情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楼栋工作日”活动、“一标三实”基础信息采集，着力化解老旧小区各类社会矛盾。一要会同有关部门、基层组织、社区网格和群防群治力量，全面排查矛盾纠纷，重点关注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感情纠葛、债务纠纷等小矛盾、小纠纷，从中发现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隐患。二要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推进人民调解与公安机关行政调解衔接工作的实施意见》，加强和规范治安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的深度衔接，归类分级开展化解工作，全力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升级。三要在党工委领导下，完善矛盾纠纷源头治理会商机制，做好“两失”人员安置帮教，生活确实困难人员帮扶救助，努力从源头上消除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问题隐患。
（三）有的放矢开展问题整治。本着“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的原则，明确每个老旧小区整治重点内容，以打开路、以防为基，切实消除安全隐患，解决突出治安问题。一要组织开展集中研判，对入室盗窃、抢劫、抢夺、电信网络诈骗、盗窃车内物品等侵财类案件，开展集中专业研判、综合串并，实现对侵财案件的规模化破案。尤其是对新发的侵财案件，要逐案研判，对群众反映强烈、影响大的案件，要联合申明坝派出所挂牌督办、快侦速破；对新发抢劫案件，一律启动命案侦办机制开展侦办工作，力争现行抢劫案件全部侦破。二要大力推广物业、企业、学校等专职保安参与巡逻防范。原则上，各类老旧小区周边1公里内的巡防队伍，都应通过路线延伸、交叉巡逻等方式，将老旧小区纳入巡逻防范覆盖范围。三要针对老旧小区设施设备陈旧、烟道油烟堵塞、阳台乱搭乱挂、消防通道不畅、消防水管无水，以及高层建筑火灾多、救援难等问题，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开展安全防范培训，建立完善联合执法协作机制，多措并举消除安全隐患。
（四）确定内容开展改善改造。老旧小区多是建成年代较早、失养失修失管、区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要因地制宜，按照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不同标准，确定改造内容和支持政策。一要建立激励机制，优先对居民改造意愿强、参与积极性高的小区实施改造。二要把国有企事业单位老旧小区按属地原则纳入地方改造规划和计划统一组织实施。三要把养老、文化、教育、卫生、托育、体育、燃气、邮政快递、社会治安等有关方面涉及城镇老旧小区的各类设施增设或改造计划，以及电力、通信、供水、排水、供气等专业经营单位的相关管线改造计划，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和计划有效对接，同步推进实施。
（五）综合施策开展物业服务。按照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相关要求，统筹街道、居（村）委会投入资金，以及受益居民出资补贴、财政兜底等方式，推动老旧小区安防设施改造，提升物业管理服务。一要主动对接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等部门，以老旧小区改造为依托，大力推广物业服务，尤其是口碑好的物业品牌企业，为居民提供门卫、养老、居家服务等社区服务；鼓励将若干相邻或相近，规模较小的老旧小区捆绑打包，统一委托同一家物业服务企业管理；对确因困难未实行自主管理又未聘请物业服务企业的，可委托物业服务机构实行托底过渡管理，提供环境卫生、门卫等基本物业服务，在当地最低收费标准基础上，逐步提高物业服务费缴交率，逐步实现物业服务自主管理。二要对已纳入我街道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实施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建设门禁系统，至少保证铁门或铁护栏，可在夜间实行封闭或者半封闭管理；有条件的可建设智能门禁，逐步实现大门、单元门出入口及车库安装智能门禁，通过刷卡、指纹、密码等方式出入小区；条件较好的，可升级带有人像识别、录音录像等功能的智能门禁。三要加强自我防范宣传，推荐住户安装使用防范级别高的防盗门及防盗锁，对松动的门锁及时更换或加装保险锁，对损坏的门窗及时维护；对出租房屋全面更换智能锁，物防安全措施必须到位；其他围墙低矮、护栏缺失、容易攀爬等老旧建筑，可根据自身需要，合理设置防护设施设备。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扎实推进。各村社区、各科室要高度重视此次排查整治工作，正视问题不回避，解决问题不敷衍，做到排查准确、整治到位，切实把排查整治工作作为民生工程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性、常态化工作抓实抓好。
（二）加强协作，形成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合成作战，完善情报共享、线索联查、案件联办以及重点人员联控等工作机制，形成齐抓共管良好局面，全面提升社会管控效能。
（三）灵通信息，强化报送。突发事件发生后，各村（社区）在报告的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全力组织人员进行控制。街道在接到信息报告后，要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先期到现场控制事态，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同时向上一级报告。

附件：沙河街道老旧小区三年整治计划台账
	附件
沙河街道老旧小区三年整治计划台账

	整治
时间
	所属
社区
	老旧小
区名称
	详细地址
	楼栋
	单元
	备注

	2022年1月
至
2022年11月
	凤仙路社区
	滨湖公寓
	滨湖路1546号
	4
	7
	

	
	凤仙路社区
	养路段宿舍
	申明大道211号附1号
	2
	2
	

	
	凤仙路社区
	和福小区
	滨湖路1573号
	2
	2
	

	
	凤仙路社区
	和谐小区
	凤仙路328号
	3
	11
	

	
	凤仙路社区
	万源玻璃厂宿舍
	申明大道267号
	2
	4
	

	
	申明社区
	油脂公司宿舍
	申明北路63号
	1
	2
	

	
	申明社区
	渝万钢门窗宿舍
	申明中路206号
	1
	1
	

	
	申明社区
	渝万钢门窗宿舍
	申明中路208号
	1
	1
	

	2023年1月
至
2023年11月
	凤仙路社区
	花园小区
	凤仙路443号
	1
	2
	

	
	凤仙路社区
	花园小区
	凤仙路459号
	1
	2
	

	
	凤仙路社区
	花园小区
	凤仙路457号附1号
	1
	2
	

	
	凤仙路社区
	花园小区
	凤仙路457号附2号
	1
	2
	

	
	凤仙路社区
	花园小区
	凤仙路457号附3号
	1
	2
	

	
	凤仙路社区
	花园小区
	凤仙路457号附4号
	1
	2
	

	
	凤仙路社区
	花园小区
	凤仙路431号
	1
	2
	

	
	凤仙路社区
	花园小区
	凤仙路441号附1号
	1
	2
	

	

2024年1月
至
2024年11月
	凤仙路社区
	二小区
	滨湖路1580号
	8
	19
	

	
	凤仙路社区
	和祥小区
	凤仙路587号
	8
	17
	

	
	凤仙路社区
	银湖鞋业宿舍
	凤仙路477号附1、2、3号
	3
	5
	

	
	沙河社区
	原三峡绸厂宿舍
	青年路31号附1号
	1
	1
	

	
	沙河社区
	原三峡绸厂宿舍
	青年路31号附2号
	1
	1
	

	
	花青路社区
	原万县教研室宿舍
	花园路29号
	1
	1
	

	
	花青路社区
	田坝水泥厂宿舍
	文家巷12号附1号
	2
	2
	

	
	花青路社区
	原万县农机校宿舍
	花园路46号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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